芒市第一小学学区排查学生到校
制   度
为切实落实对学生教育、管理和保护的法律责任义务，加强对学生的管理工作；针对我校学生管理中的实际问题，经研究论证，特制定芒市第八小学学生到校情况每日报告制度。
一、报告人及责任
报告人为每节课的任课教师和班主任及（班主任委托人）。班主任班级学生管理的直接责任人，任课教师及学校其它工作人员也有相同的责任和义务。上述人员发现学生未到时，任课教师及时报告班主任，班主任在第一时间通过规定方式向学校校长或学校其他领导班子报告并做出相应处理。
二、报告内容
学生在学校规定上学时段内，未到校上课情况。包括：迟到、早退、旷课、病假、事假等情况。
三、报告要求
每节课上课前，科任教师及时清点本班学生人数。发现未到及时上报班主任及学校。学生到校情况务必坚持每节课清点。
四、注意
１.发现问题，要在第一时间处理，切勿拖延，重
大问题可以随时报告。
２.通知家长是有关教育法规规定的法律责任和义
务，可采用电话、捎条或走访方式，要有记录。
３.分清轻重缓急，急事急办，安全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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